
2.監理機關 (交通部公路總局)   (108.11.18 更新/若有異動，依受理時為準) 

受理通報項目 

更新駕駛執照、行車執照上之個人基本資料 

注意事項 

戶政單一簽入/網上申辦系統 
臺南市紙本  

(限臺南、麻豆、新營監理站) 

1. 由受通報

機關自行

審查核定

結果。 

2. 餘詳見收

執聯單、

注意事

項。 

1. 戶籍地址 

2. 通訊地址 

3. 聯絡電話 (僅做聯絡使用) 

4. 電子信箱 (僅做聯絡使用) 

 

 

 

戶政單一簽入/網上申辦系統/收執聯單 

1. 更新駕駛執照、行車執照上之個人基本資

料。 

2. 申請人如有無法變更行照或駕照地址之原

因，監理單位會先註記該通報地址資料，並

通知申請人無法變更原因，請申請人收到通

知後，儘速排除無法變更之原因，以利通報

資料登錄監理資訊系訊。 

3. 為避免您的個人資料與證件上登載的資料不

同，造成身分證明上之不便，基本資料變更

後，應儘速至監理機關，申請駕駛執照、行

車執照等換發工作。 

4. 申請通報通訊地址者，監理單位會將申請者

名下所有汽、機車及駕駛執照之住居所或就

業處所地址一併變更登記，請申請者多加注

意。 

5. 於每日 23:30 接收通報資料後進行更新。 

6. 用路人服務專線號碼：0800-231035 

 

 

108 年 8 月 1 日刪除。 

※應檢附證件：與各項戶籍異動登記相同。 

 

 

 


